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洪大植律師

相  對  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並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

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

費新臺幣玖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

其後十二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生，同年月31

日由相對人認領並與聲請人之母甲○○協議共同行使負擔之

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

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聲請人出生後，均與聲請人之母

共同生活，由聲請人之母獨自負擔照顧之責任，與聲請人關

係密切；反觀相對人身為聲請人之生父，未曾關心未成年女

之日常生活，亦未積極透過聲請人之母了解聲請人之成長狀

況，且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女扶養費用不固定，有時3個月或

半年才給付新台幣（下同）1萬元，對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

費之訊息都已讀不回，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

之扶養費，亦未再出現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已認領聲請人，

兩造為直系血親，雖聲請人現由其母單獨任親權人，但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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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為生父，仍應依民法負擔扶養義務，至聲請人成年之前

一日止，每月仍應負擔扶養費。聲請人與其母同住於基隆

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調查，基隆市112年平均每人每月

消費支出為24,234元，此金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平均分

擔，故相對人應按月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每月12,117元至成

年為止，應屬合理。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3項，請求鈞

院命相對人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

利督促其按期履行。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1日起，

至聲請人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2,117

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期間之給付，均視為亦已

到期等語。　

二、相對人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具狀為何答辯或陳

述。　　

三、按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認

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民法第1065條第1項前段、第106

9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

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

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

生活保持義務，與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

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

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

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

9號判決可資參照），且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縱未結婚或已離婚，仍對

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

女負扶養義務。另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

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

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

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

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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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

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

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

事事件第100條復有明文，此規定於命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之方法亦準用之，觀之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即

明。　　

四、經查：

　㈠聲請人之母甲○○與相對人無婚姻關係，聲請人之母於000

年0月00日生下聲請人，並經相對人於同年月31日認領聲請

人，且與聲請人之母協議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共同行使負

擔之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

獨行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而相對人自113年1月起完全

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

為證，並經證人即聲請人之母甲○○到庭具結證述：「(聲

請人現在是否與你同住？）是。從出生開始都是與我同住。

　　（有跟相對人共同生活過嗎？）相對人只是偶爾會出現過

夜。（聲請人出生之後，他的扶養照顧都是由你擔任？）

是。（相對人有無扶養照顧？）沒有。（有無支付扶養費？

　　）那時候聲請人剛出生的時候，我跟相對人要，相對人如果

有來探視聲請人，會給個3、5000元，並不是每次都會給。

自從去年1月開始，我怎麼要都要不到，完全沒有給，一直

到現在都是如此。」等語明確（見本院114年2月19日審理筆

錄），參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何

答辯及陳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認聲請人之主張應堪信為

真實。本件相對人業已認領聲請人，為聲請人之父，且聲請

人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相對人對聲請人自負有扶養義

務，然相對人並未負起其扶養義務，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

11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核

屬有據。

　㈡又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分擔義務；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

及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需要，應係指個人生活之全

部需求而言，舉凡衣食住行之費用、醫療費用、休閒娛樂費

等，均包括在內。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未來之扶養

費，其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生活之全

部需求，與負扶養義務者即聲請人之母甲○○及相對人之經

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查：

　⒈聲請人之母現從事會計助理工作，每個月收入為28,800元，

且尚有已成呆帳之信用卡債，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均為

0元，名下亦無財產，業據聲請人之母甲○○到庭陳述明確

（見本院同上審理筆錄），並有聲請人之母111年至112年稅

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而相對人經

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故本院無法

得知其職業、收入，惟相對人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分別

為127,710元、13,480元，名下無財產，有相對人111年至11

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參，且相

對人為00年0月0日生，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現正值

壯年之際，自無不能工作以扶養聲請人之情形。

　⒉聲請人主張其每月之扶養費，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112年度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24,234元計算。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已包括家庭

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人之各項費用，解釋上固可作為本件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然尚非唯一衡量標準，且

前揭基隆市家庭平均消費性支出係本於家庭所得總收入除以

每戶平均人數而來，該支出亦有涉及親子共用支出（如水

電、燃料、食品、家庭設備等），故法院仍須按受扶養權利

者之實際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依個案

為審酌。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前揭經濟能力非佳，並審酌

聲請人現為4歲多之幼兒，住居於基隆市，尚無謀生能力，

現就讀基隆市中山非營利幼稚園中班，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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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

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2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

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

及台灣省112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4,230元，再綜衡

未成年子女實際日常生活需要、目前就學因有第三胎補助而

無需學費，暨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未

來物價水準等情，認聲請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數額以18,000

元計算為適當。復審酌聲請人主張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

均分擔，亦符公平，是本院認前揭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由聲請

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負擔，爰酌定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

之扶養費為9,000元。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成年

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9,000元，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因聲請

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止已屆期之金額為5

4,000元（6×9,000元＝54,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

請人上述金額，並自114年3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

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用9,000元。再本件聲請人請求給付扶

養費乃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

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

期金性質，為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

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爰定於每月15日前給

付，並酌定自本件裁定確定後，若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

之12期即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之最佳利益。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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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洪大植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並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玖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生，同年月31日由相對人認領並與聲請人之母甲○○協議共同行使負擔之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聲請人出生後，均與聲請人之母共同生活，由聲請人之母獨自負擔照顧之責任，與聲請人關係密切；反觀相對人身為聲請人之生父，未曾關心未成年女之日常生活，亦未積極透過聲請人之母了解聲請人之成長狀況，且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女扶養費用不固定，有時3個月或半年才給付新台幣（下同）1萬元，對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之訊息都已讀不回，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亦未再出現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已認領聲請人，兩造為直系血親，雖聲請人現由其母單獨任親權人，但相對人身為生父，仍應依民法負擔扶養義務，至聲請人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仍應負擔扶養費。聲請人與其母同住於基隆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調查，基隆市112年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此金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應按月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每月12,117元至成年為止，應屬合理。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3項，請求鈞院命相對人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利督促其按期履行。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2,117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期間之給付，均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二、相對人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具狀為何答辯或陳述。　　
三、按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民法第1065條第1項前段、第1069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可資參照），且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縱未結婚或已離婚，仍對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另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第100條復有明文，此規定於命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方法亦準用之，觀之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聲請人之母甲○○與相對人無婚姻關係，聲請人之母於000年0月00日生下聲請人，並經相對人於同年月31日認領聲請人，且與聲請人之母協議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共同行使負擔之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而相對人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證人即聲請人之母甲○○到庭具結證述：「(聲請人現在是否與你同住？）是。從出生開始都是與我同住。
　　（有跟相對人共同生活過嗎？）相對人只是偶爾會出現過夜。（聲請人出生之後，他的扶養照顧都是由你擔任？）是。（相對人有無扶養照顧？）沒有。（有無支付扶養費？
　　）那時候聲請人剛出生的時候，我跟相對人要，相對人如果有來探視聲請人，會給個3、5000元，並不是每次都會給。自從去年1月開始，我怎麼要都要不到，完全沒有給，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等語明確（見本院114年2月19日審理筆錄），參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何答辯及陳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認聲請人之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本件相對人業已認領聲請人，為聲請人之父，且聲請人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相對人對聲請人自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並未負起其扶養義務，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及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需要，應係指個人生活之全部需求而言，舉凡衣食住行之費用、醫療費用、休閒娛樂費等，均包括在內。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未來之扶養費，其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生活之全部需求，與負扶養義務者即聲請人之母甲○○及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查：
　⒈聲請人之母現從事會計助理工作，每個月收入為28,800元，且尚有已成呆帳之信用卡債，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均為0元，名下亦無財產，業據聲請人之母甲○○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同上審理筆錄），並有聲請人之母111年至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故本院無法得知其職業、收入，惟相對人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分別為127,710元、13,480元，名下無財產，有相對人111年至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參，且相對人為00年0月0日生，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現正值壯年之際，自無不能工作以扶養聲請人之情形。
　⒉聲請人主張其每月之扶養費，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112年度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4,234元計算。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人之各項費用，解釋上固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然尚非唯一衡量標準，且前揭基隆市家庭平均消費性支出係本於家庭所得總收入除以每戶平均人數而來，該支出亦有涉及親子共用支出（如水電、燃料、食品、家庭設備等），故法院仍須按受扶養權利者之實際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依個案為審酌。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前揭經濟能力非佳，並審酌聲請人現為4歲多之幼兒，住居於基隆市，尚無謀生能力，現就讀基隆市中山非營利幼稚園中班，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2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及台灣省112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4,230元，再綜衡未成年子女實際日常生活需要、目前就學因有第三胎補助而無需學費，暨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未來物價水準等情，認聲請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數額以18,000元計算為適當。復審酌聲請人主張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分擔，亦符公平，是本院認前揭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負擔，爰酌定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為9,000元。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9,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因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止已屆期之金額為54,000元（6×9,000元＝54,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上述金額，並自114年3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用9,000元。再本件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乃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為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爰定於每月15日前給付，並酌定自本件裁定確定後，若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即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之最佳利益。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洪大植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並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
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
費新臺幣玖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
其後十二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生，同年月31
    日由相對人認領並與聲請人之母甲○○協議共同行使負擔之權
    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使
    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聲請人出生後，均與聲請人之母共
    同生活，由聲請人之母獨自負擔照顧之責任，與聲請人關係
    密切；反觀相對人身為聲請人之生父，未曾關心未成年女之
    日常生活，亦未積極透過聲請人之母了解聲請人之成長狀況
    ，且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女扶養費用不固定，有時3個月或半
    年才給付新台幣（下同）1萬元，對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
    之訊息都已讀不回，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
    扶養費，亦未再出現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已認領聲請人，兩
    造為直系血親，雖聲請人現由其母單獨任親權人，但相對人
    身為生父，仍應依民法負擔扶養義務，至聲請人成年之前一
    日止，每月仍應負擔扶養費。聲請人與其母同住於基隆市，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調查，基隆市112年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為24,234元，此金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平均分擔，
    故相對人應按月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每月12,117元至成年為
    止，應屬合理。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3項，請求鈞院命
    相對人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利督
    促其按期履行。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1日起，至聲
    請人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2,117元。如
    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期間之給付，均視為亦已到期等
    語。　
二、相對人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具狀為何答辯或陳述
    。　　
三、按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認
    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民法第1065條第1項前段、第106
    9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
    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
    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
    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
    生活保持義務，與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
    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
    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
    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
    9號判決可資參照），且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
    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縱未結婚或已離婚，仍對
    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
    女負扶養義務。另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
    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
    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
    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
    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
    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
    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
    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
    事事件第100條復有明文，此規定於命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之方法亦準用之，觀之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即明
    。　　
四、經查：
　㈠聲請人之母甲○○與相對人無婚姻關係，聲請人之母於000年0
    月00日生下聲請人，並經相對人於同年月31日認領聲請人，
    且與聲請人之母協議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共同行使負擔之
    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
    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而相對人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
    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
    ，並經證人即聲請人之母甲○○到庭具結證述：「(聲請人現
    在是否與你同住？）是。從出生開始都是與我同住。
　　（有跟相對人共同生活過嗎？）相對人只是偶爾會出現過夜
    。（聲請人出生之後，他的扶養照顧都是由你擔任？）是。
    （相對人有無扶養照顧？）沒有。（有無支付扶養費？
　　）那時候聲請人剛出生的時候，我跟相對人要，相對人如果
    有來探視聲請人，會給個3、5000元，並不是每次都會給。
    自從去年1月開始，我怎麼要都要不到，完全沒有給，一直
    到現在都是如此。」等語明確（見本院114年2月19日審理筆
    錄），參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何
    答辯及陳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認聲請人之主張應堪信為
    真實。本件相對人業已認領聲請人，為聲請人之父，且聲請
    人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相對人對聲請人自負有扶養義務
    ，然相對人並未負起其扶養義務，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
    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核屬
    有據。
　㈡又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
    能力分擔義務；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
    及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需要，應係指個人生活之全
    部需求而言，舉凡衣食住行之費用、醫療費用、休閒娛樂費
    等，均包括在內。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未來之扶養費
    ，其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生活之全部
    需求，與負扶養義務者即聲請人之母甲○○及相對人之經濟能
    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查：
　⒈聲請人之母現從事會計助理工作，每個月收入為28,800元，
    且尚有已成呆帳之信用卡債，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均為
    0元，名下亦無財產，業據聲請人之母甲○○到庭陳述明確（
    見本院同上審理筆錄），並有聲請人之母111年至112年稅務
    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而相對人經本
    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故本院無法得
    知其職業、收入，惟相對人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分別為
    127,710元、13,480元，名下無財產，有相對人111年至112
    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參，且相對
    人為00年0月0日生，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現正值壯
    年之際，自無不能工作以扶養聲請人之情形。
　⒉聲請人主張其每月之扶養費，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112年度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
    支出24,234元計算。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已包括家庭
    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人之各項費用，解釋上固可作為本件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然尚非唯一衡量標準，且
    前揭基隆市家庭平均消費性支出係本於家庭所得總收入除以
    每戶平均人數而來，該支出亦有涉及親子共用支出（如水電
    、燃料、食品、家庭設備等），故法院仍須按受扶養權利者
    之實際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依個案為
    審酌。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前揭經濟能力非佳，並審酌聲
    請人現為4歲多之幼兒，住居於基隆市，尚無謀生能力，現
    就讀基隆市中山非營利幼稚園中班，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
    、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
    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2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及
    台灣省112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4,230元，再綜衡未
    成年子女實際日常生活需要、目前就學因有第三胎補助而無
    需學費，暨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未來
    物價水準等情，認聲請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數額以18,000元
    計算為適當。復審酌聲請人主張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
    分擔，亦符公平，是本院認前揭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由聲請人
    之母與相對人平均負擔，爰酌定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之
    扶養費為9,000元。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成年
    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9,000元，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因聲請
    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止已屆期之金額為54
    ,000元（6×9,000元＝54,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
    人上述金額，並自114年3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
    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用9,000元。再本件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
    費乃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
    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
    金性質，為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
    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爰定於每月15日前給付
    ，並酌定自本件裁定確定後，若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
    2期即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之最佳利益。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257號
聲  請  人  乙○○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洪大植律師
相  對  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伍萬肆仟元，並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十五日前給付聲請人扶養費新臺幣玖仟元。自本裁定確定之日起，如一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十二期喪失期限利益。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000年0月00日出生，同年月31日由相對人認領並與聲請人之母甲○○協議共同行使負擔之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聲請人出生後，均與聲請人之母共同生活，由聲請人之母獨自負擔照顧之責任，與聲請人關係密切；反觀相對人身為聲請人之生父，未曾關心未成年女之日常生活，亦未積極透過聲請人之母了解聲請人之成長狀況，且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女扶養費用不固定，有時3個月或半年才給付新台幣（下同）1萬元，對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之訊息都已讀不回，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亦未再出現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已認領聲請人，兩造為直系血親，雖聲請人現由其母單獨任親權人，但相對人身為生父，仍應依民法負擔扶養義務，至聲請人成年之前一日止，每月仍應負擔扶養費。聲請人與其母同住於基隆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調查，基隆市112年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此金額由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平均分擔，故相對人應按月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每月12,117元至成年為止，應屬合理。另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3項，請求鈞院命相對人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以利督促其按期履行。並聲明：相對人應自11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聲請人12,117元。如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期間之給付，均視為亦已到期等語。　
二、相對人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具狀為何答辯或陳述。　　
三、按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民法第1065條第1項前段、第1069條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包括扶養在內，自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本質言，此之扶養義務應屬生活保持義務，與民法第1114條第1款所定直系血親相互間之扶養義務屬生活扶助義務尚有不同，故未成年子女請求父母扶養，自不受民法第1117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即不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為限（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判決可資參照），且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父母縱未結婚或已離婚，仍對父母子女間之直系血親關係毫無影響，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另按法院命給付家庭生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一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方法，不受聲請人聲明之拘束。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一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一期履行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法院命給付定期金者，得酌定逾期不履行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金額。但其金額不得逾定期金每期金額之二分之一，家事事件第100條復有明文，此規定於命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之方法亦準用之，觀之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規定即明。　　
四、經查：
　㈠聲請人之母甲○○與相對人無婚姻關係，聲請人之母於000年0月00日生下聲請人，並經相對人於同年月31日認領聲請人，且與聲請人之母協議由聲請人及聲請人之母共同行使負擔之權利義務，嗣於110年3月12日重新協議由聲請人之母單獨行使負擔聲請人之權利義務，而相對人自113年1月起完全未給付任何聲請人之扶養費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戶籍謄本為證，並經證人即聲請人之母甲○○到庭具結證述：「(聲請人現在是否與你同住？）是。從出生開始都是與我同住。
　　（有跟相對人共同生活過嗎？）相對人只是偶爾會出現過夜。（聲請人出生之後，他的扶養照顧都是由你擔任？）是。（相對人有無扶養照顧？）沒有。（有無支付扶養費？
　　）那時候聲請人剛出生的時候，我跟相對人要，相對人如果有來探視聲請人，會給個3、5000元，並不是每次都會給。自從去年1月開始，我怎麼要都要不到，完全沒有給，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等語明確（見本院114年2月19日審理筆錄），參以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為何答辯及陳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認聲請人之主張應堪信為真實。本件相對人業已認領聲請人，為聲請人之父，且聲請人尚未成年，依前揭說明，相對人對聲請人自負有扶養義務，然相對人並未負起其扶養義務，故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1日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扶養費，核屬有據。
　㈡又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另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5條第3項及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需要，應係指個人生活之全部需求而言，舉凡衣食住行之費用、醫療費用、休閒娛樂費等，均包括在內。本件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未來之扶養費，其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生活之全部需求，與負扶養義務者即聲請人之母甲○○及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查：
　⒈聲請人之母現從事會計助理工作，每個月收入為28,800元，且尚有已成呆帳之信用卡債，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均為0元，名下亦無財產，業據聲請人之母甲○○到庭陳述明確（見本院同上審理筆錄），並有聲請人之母111年至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稽；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答辯，故本院無法得知其職業、收入，惟相對人於111年至112年申報所得分別為127,710元、13,480元，名下無財產，有相對人111年至112年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所得在卷可參，且相對人為00年0月0日生，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稽，現正值壯年之際，自無不能工作以扶養聲請人之情形。
　⒉聲請人主張其每月之扶養費，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112年度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24,234元計算。本院審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有關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已包括家庭生活所需及扶養未成年人之各項費用，解釋上固可作為本件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參考標準，然尚非唯一衡量標準，且前揭基隆市家庭平均消費性支出係本於家庭所得總收入除以每戶平均人數而來，該支出亦有涉及親子共用支出（如水電、燃料、食品、家庭設備等），故法院仍須按受扶養權利者之實際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依個案為審酌。本院審酌聲請人父母之前揭經濟能力非佳，並審酌聲請人現為4歲多之幼兒，住居於基隆市，尚無謀生能力，現就讀基隆市中山非營利幼稚園中班，有賴父母予以悉心教育、照顧，且有食衣住行育樂、醫療費用等基本生活花費，而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統計之112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基隆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4,234元，及台灣省112年度每月最低生活費金額為14,230元，再綜衡未成年子女實際日常生活需要、目前就學因有第三胎補助而無需學費，暨依目前社會經濟狀況與一般國民生活水準、未來物價水準等情，認聲請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數額以18,000元計算為適當。復審酌聲請人主張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分擔，亦符公平，是本院認前揭聲請人之扶養費應由聲請人之母與相對人平均負擔，爰酌定相對人應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為9,000元。
　㈢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自113年9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扶養費用9,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因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之扶養費至本裁定日止已屆期之金額為54,000元（6×9,000元＝54,000元），爰裁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上述金額，並自114年3月起至聲請人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用9,000元。再本件聲請人請求給付扶養費乃維持其生活所需之費用，其費用之需求係陸續發生，並非應一次清償或已屆清償期之債務而得命分期給付，屬定期金性質，為確保聲請人受扶養之權利，併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之規定，爰定於每月15日前給付，並酌定自本件裁定確定後，若1期逾期不履行者，其後之12期即喪失期限利益，以維聲請人之最佳利益。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王美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胤竹


